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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阳市榕城区委政法委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 部门概况
（1） 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的有关决策和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
2.组织政法工作中有关法律及重大政策的调查研究；指导政法工作改革，对依法治理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3.研究处理政法工作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建议；对一定时期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检查落实。
4.维护政法各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依法组织开展执法监督；指导、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工作；组织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5.组织调查、协助处理抗法的重大事件，确保政法各部门正常开展工作。协助同级党委组织部考检查督促政法队伍的纪检、干部和人事工作。
6.组织、协调、指导本级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禁毒工作、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工作等。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并检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大措施。
7.研究和指导本级政法队伍建设；协助党委组织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8.承办党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2） 机构设置
 我委员会为党的机关，是榕城区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法定代表人：方楚伟；办公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政府主楼702室。截止2018年2月5日，我委员会人员编制13人，在岗位15人。
二、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1） 收入预算说明
本年收入356.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56.4万元，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预算收入为4.6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的预算收入为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的预算收入为14.4万元，其他支出预算收入为132.8万元。
（2） 支出预算说明
支出356.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356.4万元。具体支出为：工资福利支出14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99.2万元（办公费1万元、印刷费2万元、邮电费2万元、差旅费2万元、维修费7万元、会议费1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万元、其他交通费用10万元、其他支出159.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4.2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    本单位本年度计划将2.68万元用于采购交换设备。
四、名词解释
（一）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 上年结转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 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 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